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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生态〔2017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教师归口管理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归口管理试行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、单位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归口管理试行

办法》

2017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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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教师归口管理试行办法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教师法》相关条例及湖北省教育

厅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，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

教师队伍管理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试行办法：

一、教师归口管理的基本原则

1.具备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或中级职称

及以上条件的教职工均要进行教师归口；

2.目前在教学单位工作的教职工（专任教师、行政人员、

教辅人员）均要进行教师归口，原则上归口在本教学单位；

3.校领导的教师归口，原则上按照领导的分工归口在联

系的教学单位，其他领导按专业进行归口；

4.各教学单位外的行政人员在满足第 1 条的情况下，按

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行业领域归口到各教学单位；

5.各部门、单位满足归口条件人员所学专业与通识教育

部、思政课部挂钩的，直接归口到通识教育部或思政课部。

二、变更或申请教师归口管理的条件

（一）已归口的教职工，如目前从事的教学专业非本人

第一学历专业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调整教师归口；

（二）未进行归口的教职工，如需申请归口单位的需符

合以下条件：



- 3 -

1.第一学历非全日制本科，经过学历提升获得本科学历

且在教学相关岗位工作满 3 年以上的，可申请教师归口；

2.最高学历非全日制本科，须在专业技术较强的岗位工

作满 5 年以上，且有较高实践技能和相关技能证书的，可申

请教师归口。

三、教师归口管理流程

1.人事处按照教师归口基本原则进行教师归口，根据人

员具体情况拟定当年教师归口名单，下发到各教学单位；

2.各部门、单位组织教职工对试行办法进行解说，对拟

订的归口名单进行核查，如有异议的教师提交《教师归口申

请表》至人事处；如教学单位对归口有异议的提交《调整教

师归口管理情况说明表》至人事处；

3.人事处将各单位及教师意见进行整合，提交学校教育

与科技委员会商议后，再提交学校办公会审议；

4.学校办公会通过后由人事处下文执行。

四、教师归口有关的说明

1.教师归口人员在教学、科研、学术活动、培训等方面

由所归属教学单位统一协调管理，归口教师必须服从教学单

位的管理，对于不接受管理的人员，教学单位可以不纳入归

口管理；

2.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、专业技术考核（教师考核）

材料由所归属教学单位初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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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师归口人员分布不与学校绩效工资的人员分配挂

钩；

4.本文自发布之日起开始试行，试行期为一年，由人事

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教师归口申请表

2.调整教师归口管理情况说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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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教师归口申请表
姓 名 所在部门

职 务
现任职务

工作年限

学 历 专 业

教学

经历

（近三年）

时 间 教学单位 课 程 课 时

申请归口的教学单位

分管教学副院长

（副主任）意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院（部）主要领

导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意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分管人事处校领

导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教学单位分管教学负责人签署意见需说明详细情况及归口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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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调整教师归口管理情况说明表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3月 16 日印发

单位 教师姓名

教师归口调整理由：

建议 调整到 学院（部）

分管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：

学院（部）主要领导意见：

联系校领导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调整结果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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